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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5-139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合计人民币2,521,000万元，同意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
人民币1,114,000万元，两项合计担保总额人民币3,635,000万元（包括新增担保和原有担保的展期或
续保）。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1,000万元，
向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含新设立暂无财务数据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134,
000万元。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担保对象之间可以进
行担保额度调剂，上述额度可以循环使用。（详见公告：2025-033、2025-081）

2、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签署《单位定期存单质押合同》
（合同编号：HETO22300001220250300000049 CDZY-02），约定公司以总金额人民币25,150万元的银
行定期存单为全资子公司丰城赣锋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城赣锋”）在进出口银行的债务提供
质押担保。

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余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签署《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
号：YYT20251127197-1），约定公司为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锋锂电”）在邮
储银行的债务提供人民币28,700万元的连带担保责任。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新余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6100120250014094），约定公司为赣锋锂电在农业银行的债务提供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担保责
任。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C251202GR3653348），约定公司为新余赣锋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赣锋电子”）在交通银行的
债务提供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担保责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丰城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丰城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1MA3AF3XYX0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新大道1-7号
注册资本：28,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8月10日
法定代表人：高贵彦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危险化学品生产；一般项目：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
用材料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常用有色
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丰城赣锋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
丰城赣锋近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总资产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28,875.78
101,113.83
27,761.95
2024年度
（经审计）
41,973.78
738.26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64,607.08
129,478.60
35,128.47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87,127.89
8,136.06

截至2025年9月30日，丰城赣锋资产负债率为78.66%。
（二）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576129026E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阳光大道2551号
注册资本：250,890.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1年6月13日
法定代表人：肖海燕
主营业务：锂离子动力电池、燃料电池、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

统、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锂电工业设计服务；锂电技术咨询、技术推
广和转让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赣锋锂电81.66%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
赣锋锂电近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811,957.66
1,076,984.64
734,973.02
2024年度
（经审计）
443,494.60
1,703.26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74,795.86
1,487,802.28
586,993.58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496,551.11
7,031.60

截至2025年9月30日，赣锋锂电资产负债率为71.71%。
（三）新余赣锋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余赣锋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MA37TA6N0C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南源路2668号
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8年4月4日
法定代表人：肖海燕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模
具销售，模具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口
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赣锋锂电持有新余赣锋电子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
新余赣锋电子近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6,707.34
34,239.06
12,468.28
2024年度
（经审计）
46,978.94
1,538.23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45,221.16
31,000.92
14,220.24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37,886.10
1,693.60

截至2025年9月30日，新余赣锋电子资产负债率为68.55%。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进出口银行的质押合同
质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出质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丰城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质押物：总金额为人民币25,150万元的定期存单
（二）公司与邮储银行的担保合同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余市分行
保证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28,70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生效之日至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最后一期付款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三）公司与农业银行的担保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
保证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与交通银行的担保合同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分行
保证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新余赣锋电子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担保

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批准，公司对下列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及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丰城赣锋
赣锋锂电

新余赣锋电子

担保额度
100,000万元人民币
670,000万元人民币
30,000万元人民币

实际担保金额
79,150万元人民币
553,587万元人民币
25,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事项均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均在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额度

范围内。本次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业务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有助于为控股子公司生
产运营提供资金保障，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

形，主要因深圳易储旗下项目公司蓝威新能源（和平县）有限公司权属变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公司将尽快办理解除对上述公司担保的相关工作；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不存在为大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2、公司审批有效对外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635,000万元和30,000万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92.0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2,109,371.9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48%，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88%。（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2025
年12月5日公布的美元汇率7.0749进行折算）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8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12月3

日至2025年12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同时，截至2025年12月5日收盘，公司股
票于202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2月5日连续8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形。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目前，不存在对公司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3、截至2025年12月5日，公司市净率为7.64倍，与同行业情况存在差异，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
理性炒作风险，未来可能存在股价快速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4、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3.1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93亿元；2025年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15.1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0.30万元。公司主营业务未
发生重大变化，股价短期内上涨幅度较大，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避免盲目跟风炒
作。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12月3日至2025年12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同时，
截至2025年12月5日收盘，公司股票于202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2月5日连续8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
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经公司对有关事项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局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局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2月5日的8个交易日内有7个交易日以涨停价

收盘，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05.64%，并连续 3次触及股价异常波动情形，1次触及严重异常波动情
形。

截至2025年12月5日，公司市净率为7.64倍，与同行业情况存在差异，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
性炒作风险，未来可能存在股价快速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3、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3.1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93亿元；2025年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15.1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0.30万元。公司主营业务未
发生重大变化，股价短期内上涨幅度较大，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避免盲目跟风炒
作。

4、公司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顺灏股份，证券代码：

002565）于 2025年 12月 3日、12月 4日、12月 5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且通过函件向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经自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形；
6、公司关注到近期“商业航天概念股”因商业航天相关政策及有关事件的影响涨幅明显。
2025年6月，公司以1.1亿元人民币投资北京轨道辰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辰光”），持

股比例为19.30%。轨道辰光的主要业务是通过将算力卫星发射至晨昏轨道，组建太空数据中心，为

客户提供算力服务，其经营范围包括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卫星导航服务、卫星移动通信终端
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等。

7、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现有业务未与轨道辰光的业务产生协同效应；轨道辰光业务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

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亦存在产业化、商业化落地周期较长以及不达预期的风险。轨道辰光的“天
数天算”业务可能在未来5年内有明确的商业价值，太空数据中心的“地数天算”业务可能在未来5-
10年逐步具备与地面数据中心进行竞争的优势。

上述事项对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影响较小，相关产业发展仍处早期，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
注意股票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2、2025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5日期间，公司股票累计涨幅48.19%，短期涨幅较大。公司郑
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上述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询问函及回复。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51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品通过谈判纳入

《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于2025年12月7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医保发【2025】33
号），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以岭”）独家产品芪防鼻通片通过了医保谈判，首次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
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国家医保目录》（2025版）”）。具体情况如下：

一、芪防鼻通片进入医保情况
1、药品基本情况
生产厂家：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剂型：片剂
药品注册分类：中药1.1类
是否独家品种：是
药品分类及代码：鼻病 ZF02

医保支付标准：1.78元（0.47g（相当于饮片1.52g）/片）
协议有效期：2026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
2、药品其他情况
芪防鼻通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Ⅰ类中药创新药，用于治疗持续性变应性鼻炎。公司拥有该药独

立完整的知识产权。2025年1月，芪防鼻通片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药品注册批件》（详见公司
2025-003号《关于中药创新药“芪防鼻通片”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2025年7月，芪防鼻通片
获得澳门《中成药注册证明书》，是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第一个中成药创新药（详见公司2025-
026号《关于芪防鼻通片获得澳门中成药注册证书的公告》）。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除本次通过医保谈判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版）的芪防鼻通片外，公司还有11个独家品种

通心络片（胶囊）、参松养心胶囊、芪苈强心胶囊、连花清瘟片（胶囊、颗粒）、津力达颗粒（口服液）、养
正消积胶囊、夏荔芪胶囊、连花清咳片、解郁除烦胶囊、益肾养心安神片、通络明目胶囊在国家医保目
录（2025版）中。

此次公司12个独家专利中药产品列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版），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推动相关药
物的市场推广、提升销售规模，对公司的长期经营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暂无法
估计，预计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5-06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于2025年10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102025023号）。因一创投行在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可转
债项目中涉嫌持续督导业务未勤勉尽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2025年10月29日，中国证监会决定对一创投行立案。

2025年 12月 5日，一创投行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苏证监罚字
〔2025〕21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创投行涉嫌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可转债项目持续督导未勤勉尽责
一案，已调查完毕，依法拟作出行政处罚。

一创投行涉嫌在鸿达兴业2019年可转债项目持续督导期间未勤勉尽责，包括：未充分核查募集
资金投入及归还情况；未按规定发表核查意见，导致出具的相关持续督导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未按规
定履行督促及报告义务。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认为，一创投行作为鸿达兴业2019年可转债项目的保荐人，持续督导期

间未勤勉尽责，涉嫌违反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第
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2005年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所述违法情形。
保荐代表人范本源、宋垚，是一创投行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结合违法行为跨越新旧《证券法》适用

的特别情形，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拟决定：
一、对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保荐业务收入 4,245,

283.02元，并处以12,735,849.06元罚款；
二、对宋垚、范本源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50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证监会令第119号）相关规定，就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拟作出的行政处
罚，公司及相关人员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司已督促一创投行切实以案为鉴，一创投行诚恳接受处罚，并将深刻反思、整改到位，进一步
强化执业质量管控，勤勉尽责、规范运作，全面提升投行执业质量，更好服务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一创投行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涉及的违法行为未导致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目前公司和一创投行的经营情况正常，本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处罚事项不会对公司及一
创投行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相关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5-105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光启尖端”）的通知，光启尖端与某客户签订了合计66,300万元的超材料产品批产合
同，与另两家客户签订了合计3,298.76万元的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光启尖端近期累计与三家客户
签订了合计69,598.76万元的超材料产品批产合同。

一、交易概述
根据上述合同内容，光启尖端将向某客户交付金额为66,300万元的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将向

另两家客户交付金额为3,298.76万元的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光启尖端合计将向三家客户交付金额
为69,598.76万元的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相关产品预计将于2026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交付。

二、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豁免披露相关信息。
2、该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条款已对产品交付、产品价格、质量要求、技术标准、包装标准、验收标准、结算方式、违约责

任、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约定。
四、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继续投入超材料的研发、生产、测试建设，增强新一代超材料航空结构等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保持公司在超材料尖端装备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
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预计对公司2026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次合同对相关客户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受不可预计因素等影响，合同可能存

在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688302 证券简称：海创药业 公告编号：2025-051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氘恩扎鲁胺软胶囊
纳入2025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12月7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

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自主研发的氘恩扎鲁胺软胶囊通过国家医保谈判，首次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该目录将于
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相关情况
药品通用名：氘恩扎鲁胺软胶囊
中文商品名：海纳安®

剂型：胶囊
医保分类：乙类
协议有效期：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药品相关情况：氘恩扎鲁胺软胶囊（曾用名：HC-1119软胶囊）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用于治疗转移

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的 1类新药，是第二代雄激素受体（AR）抑制剂，获得国家重大新药
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氘恩扎鲁胺（HC-1119）在中国开展的Ⅲ期临床数据入选2023年6月美国
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氘恩扎鲁胺的HC-1119-04注册研究纳入了2023版CSCO前列腺癌诊疗

指南。氘恩扎鲁胺（HC-1119）中国Ⅲ期临床研究达到主要终点，数据显示，相较于对照组，氘恩扎鲁
胺显著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并将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 42%（HR=0.58，95%CI：0.439-
0.770；p=0.0001）。氘恩扎鲁胺软胶囊是国内首款获批上市治疗接受醋酸阿比特龙及化疗后出现疾
病进展，且既往未接受新型雄激素受体抑制剂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成人患者的国
产创新药物，相较于其他新型内分泌药物，氘恩扎鲁胺软胶囊在安全性方面表现优异，可显著降低中
枢神经系统不良事件（如癫痫、跌倒等）发生率，且无皮疹相关不良反应，同时减少老年患者常见并发
症风险。2025版CSCO前列腺癌诊疗指南已将其纳入mCRPC的推荐治疗方案。

根据GLOBOCAN 2022数据，前列腺癌是常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位居全球男性癌症发病率的
第二位和癌症死亡率的第五位，2022年全球前列腺癌新发病例数达到146.7万。近年来，中国前列腺
癌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2022年中国前列腺癌新发病例数达到13.4万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前列腺癌患者数量呈上升趋势,根据沙利文预计到2030年，国内前列腺癌市场规模将达到500
亿元。根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二代抗雄药物市场规模在2024年超过40亿元。对于转移性去势抵抗
性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仍是推荐的首选治疗方式。

二、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氘恩扎鲁胺软胶囊被纳入2025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体现了国家医保局对对该药物临床价值、

患者获益及创新程度等方面的认可。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后，有利于该药物的市场推广，将进一步减
轻患者用药负担，提升药品可及性。国家医保目录将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公司将积极配合
推动医保政策落地，持续推进医院准入与核心市场覆盖，以期更大范围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具体
医保支付标准、医保报销细则等相关信息，需以国家医保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为准。

公司的具体产品销售情况会受到渠道拓宽、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903 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25-067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
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许世雄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许世雄先
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9月5日至2025年12月4日）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558,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许世雄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12月4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许世雄先生共计减持公司
股份300,0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许世雄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时间

2025年9月16日

减持股数（股）

300,000
300,000

减持价格（元/股）

24.81
——

减持股份占减持时公
司总股本比例

0.1925%
0.1925%

注：2025年9月16日，公司总股本为155,805,000股。
许世雄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含因公司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股东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许世雄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50,534,900
12,633,725
37,901,17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32.4347%
8.1087%
24.3260%

本次变动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50,234,900
12,333,725
37,901,17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2.0406%
7.8666%
24.1740%

注：本次减持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155,805,000股；2025年11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公司股份总数由 155,805,000股增
加至156,785,000股，本次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为156,785,000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许世雄先生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股东本人作出的相关承诺，不存
在违规情形，也未违反相关承诺。

2、许世雄先生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3、截止本公告日，许世雄先生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许世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234,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0406%。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

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许世雄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5-094
债券代码：127068 债券简称：顺博转债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
知》（深证上审〔2025〕249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
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方案尚需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作出予以注册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
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96
债券代码：241996 债券简称：24国金05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4国金05”公司债券付息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发行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债券简称：24国金05、债券代码：241996）,发行
总额为人民币15亿元，票面利率为2.06%，发行期限为3年。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登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五期）2025年付息公告》。

2025年12月5日，本公司“24国金05”公司债券付息完成，付息总额为人民币30,900,000.00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2025—087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1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1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汽车产品

发动机产品（含福康）

商用车

乘用车

合计

其中 新能源汽车

货车

客车

中重型货车（含福戴）

轻型货车

大型客车

中型客车

轻型客车

销 量（辆）

本月数量

14033
37021
245
492
2992
542

55325
9753
34083

去年同期

7366
50164
196
407
3919
141

62193
7293
22483

本年累计

139787
403981
2414
2981
36433
6405

592001
92092
252485

去年累计

89585
411949
3277
1757
42008
2391

550967
48705
238215

累计同比增减

56.04%
-1.93%
-26.34%
69.66%
-13.27%
167.88%
7.45%
89.08%
5.99%

产 量（辆）

本月数量

16226
42690
138
174
2519
454

62201
9205
30761

去年同期

3231
54244
116
360
3296
143

61390
7593
21933

本年累计

139355
410706
2417
2758
38477
7728

601441
94746
266320

去年累计

86338
416233
3205
1818
41800
2436

551830
50613
238422

累计同比增减

61.41%
-1.33%
-24.59%
51.71%
-7.95%
217.24%
8.99%
87.20%
11.70%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2.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50：50的合资公司。福戴重型货车11月销量10529辆，1-11月累计销量96303辆，累计同比83.49%；福康发动机
11月销量25644台，1-11月累计销量175247台，累计同比22.31%。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4.商用车数据含非完整车辆，轻型货车数据含微型货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5-070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12月5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蓝纳成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纳成”）收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 177Lu-LNC1009注射液的药品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 177Lu-LNC1009注射液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剂型

申请事项

IND号

审批结论

177Lu-LNC1009注射液

注射剂

临床试验

CXHL250102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

你公司提交的 177Lu-LNC1009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晚期实
体瘤的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1、公司在研产品 177Lu-LNC1009注射液是一种靶向结合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FAP）与整合素

αvβ3的双靶点放射性体内治疗药物，拟用于FAP阳性和整合素αvβ3阳性的晚期恶性实体瘤患者的治
疗。

2、FAP为 II型跨膜丝氨酸蛋白酶，高表达于许多上皮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
broblasts，简称“CAF”)中，包括胃癌、食管癌、肺癌、结直肠癌、卵巢癌等，而在正常组织、良性肿瘤间质
中无表达或表达较低。αvβ3是位于细胞表面的异源二聚体受体，在正常血管内皮和上皮细胞很少表
达，但在肺癌、骨肉瘤、成神经细胞瘤、乳腺癌、前列腺癌、膀胱癌、胶质母细胞瘤及浸润性黑色素瘤等
多种实体肿瘤细胞表面有高水平表达，表明αvβ3在肿瘤生长、侵袭和转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3、双靶向FAP和αvβ3的 177Lu-LNC1009注射液可以进一步提高肿瘤的靶向富集，在临床前研究
和临床转化研究中，177Lu-LNC1009注射液能够显著增加肿瘤摄取、提升肿瘤靶向效率，具有良好的
肿瘤治疗效果。有希望在未来成为一种疗效更好的肿瘤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国内外暂无同产品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177Lu-LNC1009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357.90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177Lu-LNC1009注射液在获得药品临床试验批准/授权通知书后，尚需

开展临床试验，待临床试验成功后按程序注册申报并需经官方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销售。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相关国家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
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5-071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锝[99mTc]替曲膦注射液纳入医保目录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5年12月7日发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医保目录（2025年）》”），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
科”）的锝[99mTc]替曲膦注射液产品被纳入《医保目录（2025年）》，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纳入《医保目录（2025年）》产品信息

药品名称

锝[99mTc]替曲膦
注射液

适应症

锝[99mTc]替曲膦注射液仅用于诊断。在
患有或疑似冠状动脉疾病的成人中两次
注射液给药条件下，可用于药物负荷和
静息状态下心肌灌注显像，以反映心肌

血流灌注变化。

药品分类代码

XV09G

药品分类

心 血 管 系 统 的
诊 断 用 放 射 性

药物

编号

399

剂型

注射剂

医保分类

乙类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锝[99mTc]替曲膦注射液被纳入《医保目录（2025年）》，提高患者对 SPECT-MPI检查的可及性，促

进冠状动脉疾病诊疗精准化，将有利于该产品的市场推广及未来销售。因《医保目录（2025年）》将于
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暂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2025-080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1月份商品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商品猪销售情况
公司2025年11月份销售商品猪67.79万头（其中仔猪销售25.73万头），销售收入65,403.19万元，销售均价12.11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11.63元/公斤），环比变动分别为-1.18%、7.66%、2.85%。
2025年1-11月销售商品猪600.11万头（其中仔猪销售215.56万头），销售收入734,643.00万元，销售均价14.95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为13.78元/公斤），同比变动分别为10.13%、-7.65%、-16.70%。
上述数据统计口径仅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未包括公司参股公司。参股公司2025年11月份销售各类商品猪合计132,231头。

年份

2025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销售数量（万头）

当期

43.72
50.76
53.52
47.09
50.09
50.63
53.67
52.97
61.27
68.60
67.79

累计

43.72
94.48
148.00
195.09
245.18
295.82
349.49
402.46
463.73
532.33
600.11

销售收入（万元）

当期

61,347.04
70,807.07
75,280.13
69,068.13
70,332.23
67,511.43
68,583.77
62,115.07
63,446.37
60,748.57
65,403.19

累计

61,347.04
132,154.12
207,434.25
276,502.37
346,834.60
414,346.03
482,929.80
545,044.88
608,491.25
669,239.81
734,643.00

商品肥猪均价
（元/公斤）

当期

15.36
14.73
14.71
14.81
14.62
14.36
14.60
13.71
12.80
11.34
11.63

注：以上数据仅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如存在尾差，是因为四舍五入导致的。
2025年11月公司生猪屠宰头数131,895头，1-11月份累计生猪屠宰头数为1,451,656头。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